《东城区机械式、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备安装及使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2025年10月，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北京市机械式、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备安装及使用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各区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有关实施办法或者实施细则。为全面贯彻落实市级文件要求，东城区城市管理（交通）委员会牵头起草了《东城区机械式、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备安装及使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二、目标任务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关于缓解核心区停车难，规范机械式、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备建设及使用，完善安全监管责任，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形成监管合力的指示精神和决策部署，落实《北京市机械式、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备安装及使用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要求，进一步健全完善本区机械式、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备建设、管理和监督体系，明确相关部门工作职责，增强管理办法的针对性、实用性、可操作性。

三、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包括总则、设备设计规范要求、设置安装管理要求、运营管理要求、安全监管要求、附则6个章节共43条具体内容：

1.总则，明确制定目的、适用范围、工作原则、相关部门监管职责。

2.设备设计规范要求，明确机械式、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备选址、退让用地红线、临街立面、噪声污染防治、文物保护、交通影响评价、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设备设施用房和广告设施等方面的设计要求，确保立体停车设施建设符合核心区总体规划要求。
3.设置安装管理要求，分类明确利用不同权属土地设置立体停车设备的前置条件，对涉及绿地置换和地勘做出规定，明确立体停车设备设计、安装和监理单位资格，细化立体停车设备建设和使用审批流程和审核内容。
4.运营管理要求，明确立体停车设备信息报送和备案管理、运营维护、环境风貌等要求，并对腾退、拆除相关内容做出规定。
5.安全监管要求，明确立体停车设备建设和管理安全监管主体，并对各部门和单位监督管理内容作出规定。

6.附则，明确《管理办法》中的名词解释和生效时间。

四、创新特点

1.建设审批方面。《管理办法》建立了立体停车设备“初审会”-“联审会”-“联席会”的三级审核机制。街道负责组织相关部门对立体停车设备设计方案进行初审，并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指导项目法人单位优化完善设计方案；区城管委负责组织相关部门对修订完善后立体停车设备设计方案进行联审；对于存在特殊需求、保密要求，或对周边交通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项目，区城管委（交通委）组织相关部门召开立体停车设备安装工作联席会，主管停车工作的副区长列席，共同对相关问题进行议定。

2.部门职责方面。《管理办法》细化了主要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其中，区城管委（交通委）负责立体停车设备安装及使用的相关管理工作，对立体停车设备实施台账式管理，制定完善监管措施，督促运营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区发改委负责统筹协助符合条件的项目法人单位积极申请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补助资金；东城规自分局负责审查立体停车设备是否符合核心区控规相关要求，配合指导属地街道责任规划师对立体停车设备风貌进行把关，审查立体停车设备消防设计方案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区住建委负责审核立体停车设备建设和施工方案是否符合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要求，配合指导属地街道监督项目法人单位、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对立体停车设备消防设施进行竣工验收；区文旅局负责审查在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设置立体停车设备的设计和施工方案，把控立体停车设备与周边文化景观风貌相协调，指导项目法人单位做好文物保护方案，符合文物安全及风貌管控要求；协助项目法人单位做好在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设置立体停车设备的设计和施工方案的申报工作；各街道办事处负责对立体停车设备安装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论证，组织相关部门召开立体停车设备设计方案初审会，并对用地周边各权益方征求意见，制定空间换空间疏解胡同（街坊路）停车治理方案，对立体停车设备安装过程进行安全监管，协助开展安全宣传，参与协调解决居住区停车设施安装中的矛盾，督促社区、物业落实相关安全管理要求。

3.方案设计方面。《管理办法》细化了立体停车设备在选址、退让用地红线、临街立面、文物保护、交通影响评价、设备设施用房和广告设施等方面的设计要求。
五、涉及范围

东城区行政区域内利用居住区、单位自有用地、公益事业集体建设用地以及由区人民政府组织协调利用待建土地、空闲厂区、边角空地等闲置场所设置的机械式、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备。
六、新旧政策差异

初次制定。


